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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8_B0_81__

E6_8B_A5__E6_9C_c122_481299.htm 一位律师在审查某公司的

促销广告文案后提出意见，称最好在广告文末以略小的字体

另加注一行：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这样，

公司便能有效地避免因广告行文带来不可预见的麻烦或风险

，在与消费者纠纷的处理乃至诉讼中，公司可处于灵活的、

主动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今，“本次活动的

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或“本公司对此次活动拥有最终

解释权”的字句在各种媒介大至电视广告小至店头海报上出

现，已屡见不鲜。根据消费者协会及相关媒体提供的数据和

案例来看，消费者与商家在买卖往来中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多

了，消费者法律意识增强了，但是因为有此“声明”作为商

家的“挡箭牌”，大多数消费者遇到纠纷时感觉有口难言，

认为没有有利于自己的现行法律作依据来“据法以争”，支

持自己的诉讼请求，不得不息诉。而以协商方式来解决纠纷

的过程中，商家或不予理睬或一拖再拖或店大欺人，虽然消

费者最终可以会得到解决，仍不免为生气所扰，因此自认倒

霉的占到一定的比例。难道“最终解释权”真的掌握在商家

的手中？可以成为商家的尚方宝剑？它究竟有多高的约束规

范效力？笔者认为：它并不像某些律师所讲的那样可以作为

避免纠纷的“挡箭牌”、化解纠纷的“万能钥匙”。 因为事

实上，众多类似的促销广告、海报多是格式合同。所谓“格

式合同”即指预先拟定交易条件，并于缔约时不容相对人协

商，使相对人失去选择合同条款的自由，全部采用格式条款



的合同。格式合同的使用者往往是经济上的强者，而接受者

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但是合同的每一条款皆规定

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都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

牵连。在这样的情况上，作为分散的、弱势的消费者个体必

然存在利益受损的潜在危险。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常的理解来解释

。但同时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

处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此法第四十条又规定提供

格式合同条款一方免责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

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这都明确说明了合同法要通过规范

市场行为竭力达到一种合同双方当事人其意思表示真实并表

示一致的效果，来维护作为合同平等主体的任何一方订立者

的权益，维护合同公平和交易秩序，国家如此立法对格式条

款进行严格控制，符合现代公平交易的原则。 根据以上条款

，消费者的利益将得到法律有力的保障。如一简单的案例：

甲某到乙超市购物，见店前贴有海报内容全文是“每买200元

商品，赠送50元代金券。”甲购买空调一台，索要相应金额

代金券被超市拒绝，乙超市称空调属于利润较低的大件商品

，不归于此次活动促销商品的范围。那么，甲某就可依据合

同法第四十二条主张乙超市的“最终解释”违背海报约定，

是违约行为。应当按照通常的解释，乙超市海报上所涵指的

所有销售商品皆为促销商品，甲购买的空调的行为符合超市

的意思表示，乙超市应予赠与相应金额代金券。或依四十条

认定乙超市依据海报的“最终解释权”免除了自身责任，其

任意曲解海报内容的行为侵犯了甲某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是侵权行为。乙超市海报的“最终解释权”违反了法律强



制性规定，自始无效。 另外从法理上讲，我国著名民商法专

家梁慧星教授认为，从合同的解释主体来看，当事人对合同

各执已见难见分晓之时，终会诉诸法院以求止争，结果法庭

之解释定当取代或覆盖当事人之不同看法，因此，民法所谓

的有效的合同解释即法庭所作出的解释。作为合同缔约的当

事人均无权作出“最终的解释”。在法学界有几个经典的名

句：“语言是陷阱，同样也是机会”、“合同不仅提供机会

而且同时又设置了陷阱”。因为优势者所提供的格式条款是

由其雇佣的法律专家和精算师反复推敲、精算而来的。但是

从法律所具有的诚实信用和平衡原则出发，在司法所倡导和

维护的公平、正义面前，优势者所提供欲破坏市场游戏规则

的的格式条款、格式合同必然身处被动、遭到竭制！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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